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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相關事宜第 10次研商會議 
會議紀錄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7年 9月 28日（星期五）下午 2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署 601會議室 

參、主持人：林組長秉勳             記  錄：周芸、蔡佾蒼 

肆、出列席人員及發言摘要：（詳后簽到簿及附件） 

伍、決議： 

一、容許使用項目與其細目再修正 

（一）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考本次會議資料訂定之容許

使用項目、細目新增、保留或刪除評估原則，儘量

於 107年 12月底前就農業相關容許使用項目、細目

提供具體內容建議予本署，以免影響國土計畫土地

使用管制規則草案訂定期程。 

（二）本次擬將現行「道路鐵路港灣及其設施」拆分為「道

路及其設施」、「鐵路及其設施」及「港灣及其設

施」是否妥適，又是否新增「大眾捷運設施」，請

交通部會同所屬單位協助確認，並再提供意見。 

（三）有關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，經核定規

劃之用地使用」，請經濟部工業局提供該項目之定

性說明及細目內容，俾利評估是否納入容許使用項

目。 

（四）本次會議與會機關建議新增之細目，經作業單位初

步評估如下： 

1.配合新增者： 

(1)「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場所」（「39.文化設施」之

細目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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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「儲油設備」（「28.油（氣）設施」之細目）。 

(3)「再生水處理設施」（「37.廢（汙）水處理設施」

之細目）。 

2.配合刪除或修正文字者： 

(1)將「28.油（氣）設施」之細目「天然氣輸儲設備」，

說明欄文字修正為「…輸配氣設備(輸氣管線、加

壓站、整壓站及其他有關之設備)…」。 

(2)將「28.油（氣）設施」之細目「輸油(氣)管線」，

名稱修正為「輸油(氣)管線及相關設施」。 

(3)刪除「53.旅館」之「餐飲住宿設施」細目。 

(4)將「60.礦石開採及其設施」之細目「其他在礦業

上必要之非固定性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」，名

稱修正為「其他在礦業上必要之工程設施及其附

屬設施」。 

(5)「21.運輸設施」之細目「纜車系統（遊樂區纜車

除外）」、「57.戶外公共遊憩設施」之細目「人

行步道、涼亭、公廁設施」等項目，刪除說明欄

內明顯誤植之文字。 

(6)整併「15.自然保育設施」及「16.生態體系保護

設施」。 

3.待進一步評估者： 

(1)「原住民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」、「原住民族傳

統獵寮使用」。 

(2)「沼氣發電」、「農田水利設施」、「農業科技

園區設施」。 

(3)「航空站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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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「加電站」。 

(5)「郵政局所及郵件處理場」、「郵政相關設施」。 

(6)「營業及辦公處所」。 

(7)「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驗場地及設施」、「農民

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及運銷場所、冷凍（藏）庫

及辦公廳舍等相關設施」、「漁民團體興建農產

品集貨及運銷場所、冷凍（藏）庫及辦公廳舍等

相關設施」、「工作站、分站、駐在所、護管所

及其單身宿舍」是否列入「38.行政設施」之細目

中。 

二、有關容許使用項目、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及訂

定原則，以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需明列鄉（鎮、市、

區）級單位 

（一）後續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不

明列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級單位。 

（二）各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所列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

除「57.戶外公共遊憩設施」、「26.通訊設施」之

「輸送電信設施」、「37.廢（汙）水處理設施」、

「52.生物科技產業設施」、「39.文化設施」之「其

他文化設施」、「55.遊憩設施」及「56.戶外遊憩

設施」再予參考修正外，原則依本次會議資料內容

所列；至本次會議出席單位以書面提供意見者，請

作業單位再予研議。 

三、有關本次討論議題，請作業單位參考與會各單位意見評

估及修正；請相關單位協助提供之資料，以及與會單位

若有補充意見，請於文到兩週內提供本署，以利後續作

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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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臨時動議：無。 

柒、散會：4時 30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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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與會單位發言意見摘要 

議題一：容許使用項目與其細目再修正是否妥適？ 

◎原住民族委員會 

（一）考量原住民族傳統對於土地利用之特殊性，爰參酌本

會會同內政部研訂之「原住民族特定區域計畫—泰雅

族鎮西堡及斯馬庫斯部落」案，建議未來國土計畫土

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項目，新增「原住民族傳

統耕作慣俗使用」、「原住民族傳統獵寮使用」，其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本會。 

（二）另建議於「39.文化設施」項下新增一細目為「原住

民族傳統祭儀場所」，其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本會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

（一）有關農業相關設施，本會已初步彙整資料，但還需與

會內長官討論，若有進一步的資料，將再提供給營建

署參考。 

（二）農業相關設施包含農、林、漁、牧、休閒、農村再生

設施、森林遊樂設施等： 

1.對於農、林、漁、牧等設施之細目，將依其事業性

質區分，例如水產養殖設施的部分可能會區分為

產、製、儲、銷，並將相關設施予以整併。 

2.針對休閒農業設施，初步擬將其整併為兩項設施，

分別是體驗設施及遊憩設施。 

3.針對林業相關設施，則分為林業設施、自然保育設

施、森林遊樂設施等。 

（三）有關會議資料第 3頁提到之沼氣發電，考量沼氣發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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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只包含畜牧設施之廢棄物再循環利用，還包含其他

廢棄物之再循環利用，建議沼氣發電不宜直接納為畜

牧設施的一部份。 

（四）有關「04.農作產銷設施」之「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

驗場地及設施」，考量實際上該設施與農業行政相

關，建議將其調整為「38.行政設施」之細目。 

（五）建議新增「農田水利設施」及「農業科技園區設施」。

有關「農業科技園區設施」，目前還在與屏東農業科

技籌備處討論，若有更明確之內容，將再提供給營建

署。有關「農田水利設施」，考量未來《農田水利法》

所規範之農田水利設施（灌溉使用）將與現行《水利

法》所規範之相關設施（區域防洪）有所區別，為明

確其管理權責，建議予以新增。 

（六）有關「04.農作產銷設施」之「農民團體興建農產品

集貨及運銷場所、冷凍（藏）庫及辦公廳舍等相關設

施 」及「依法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立之農業

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、運銷場所及冷凍（藏）庫等相

關設施 」、「07.水產養殖設施」之「漁民團體興建

農產品集貨及運銷場所、冷凍（藏）庫及辦公廳舍等

相關設施 」及「依法經中央農業主管機關同意設立

之漁業團體興建農產品集貨、運銷場所及冷凍（藏）

庫等相關設施 」，除辦公廳舍之外，其餘皆可由現

行細目涵蓋。而其辦公廳舍建議調整為「38.行政設

施」之細目。 

◎經濟部能源局（現場發言及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之沼氣發電設施，若依現

行規定可單獨設置，則不排除將其獨立為一項目，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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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附屬於畜牧設施之中。 

（二）細目「天然氣輸儲設備」之說明欄中載明「天然氣輸

儲設備」應包含「…輸配氣設備(輸氣管線、加壓站、

整壓站)…」，建議修正為「…輸配氣設備(輸氣管線、

加壓站、整壓站及其他有關之設備)…」。 

（三）細目「輸油(氣)管線」建議修正為「輸油(氣)管線及

相關設施」。 

（四）考量國內確有小面積儲油設備之設置，建議面積規模

未達「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認定標準」之「儲油

設備」，仍應列入容許使用項目「油(氣)設施」之細

目，說明如下： 

1.本局前已就中油公司針對「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

業認定標準(草案)」建議「儲油設備」規模為面積

15公頃以上部分表示無意見。 

2.惟考量國內除中油公司及台塑石化公司設有儲油

設備外，尚有其他汽柴油批發業設有儲油設備，且

儲油設備設置土地面積規模係就實際需求規劃，考

量實際上確有小面積儲槽設置情形，爰建議 15 公

頃以下之「儲油設備」應列入容許使用項目「油(氣)

設施」之細目。 

（五）有關「如達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，則需循使用許可

程序申請部分」 

1.依據國土計畫法第 23 條規定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

管制之使用項目將分為免經申請同意及應經申請

同意二類。又以使用規模上之界定，一定規模以上

須申請使用許可。 

2.就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針對再生能源相

關設施部分，可區分為逕為容許、點狀設置 660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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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公尺，另亦得土地面積未達 2 公頃用地變更，2

公頃以上使用分區變更。 

3.有關說明欄中所稱「如達應申請使用許可之規模，

則需循使用許可程序申請部分」所指為何，尚需進

一步釐清。 

（六）有關刪除「綠能設施」部分 

1.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6條附表一部份，

再生能源相關設施於不同用地類別，有其不同容許

設置項目，如農牧用地僅得設置風力發電、太陽光

電、小水力發電及地熱發電之發電設施。 

2.另依據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

法之規定，綠能設施屬農業設施之一種，指太陽

能、風力及非抽蓄式水力設施。又可分為營農型綠

能設施與非營農型綠能設施。 

3.如屬設置於嚴重地層下陷地區之不利農業經營農

業用地，其設施總面積，不得超過申請設施所坐落

之農業用地土地面積 70%，與上開「如達應申請使

用許可之規模，則需循使用許可程序申請部分」似

有所扞格。 

4.綜上所述，建議於再生能源相關設施下，應保留其

適用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

之綠能設施，而不受其他土地管制之限制。 

◎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

（一）有關「綠能設施」，考量其與再生能源設施之法源不

同，其屬《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

法》所規定之農業設施，可能繳納稅賦有所不同，建

議保留該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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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關刪除「電線桿」，本公司原則同意，但建議於國

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條文明定該設施不屬於

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的管制範疇中。 

（三）有關刪除「按現況或水利計畫使用」，考量本公司目

前有相關案件位於水利用地中，建議未來水利用地之

容許使用項目中可包含「電力設施」。 

（四）本次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6 頁「29.電力設施」之說明

欄提到「發電設施應向國土機關申請使用許可」，是

否表示所有發電設施都應申請使用許可？ 

（五）另「發電廠、變電所、配電中心及輸配電鐵塔」之說

明欄中，將「29.電力設施」誤植為「28.能源設施」，

建請修正。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森林遊樂設施：（附件一，第 3 頁）項次 14：說明

欄加註本項「應申請使用許可」，與營建署另案委託

申請使用許可機制之研究案相左，擬請營建署釐清，

並刪除該款說明。 

（二）自然生態保育設施： 

1.營建署原規劃方向，將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之容許使用項目「自然保育設施」及「生態體系

保護設施」，整併為容許使用項目「自然生態保育

設施」。本局並於 107 年 5 月 31 日以林企字第

1071710267號函，認同該項整併方式。 

2.本次會議資料版本（附件一，第 4頁），本項目又

拆解為「15.自然保育設施」及「16.生態體系保護

設施」，回歸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

使用項目及細目，既經營建署說明係為求與現行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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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規定順利銜接，最終仍尊重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

見，本局將參酌營建署意見，檢討是否予以整併。 

（三）行政設施：（附件一，第 8 頁）項次 38，本局相關

工作站、分站、駐在所、護管所及其單身宿舍，性質

屬本局依職權管理國有林之行政設施，未來於國土計

畫土地使用管制，建議得認定為其細目「政府機關」。 

◎本署下水道工程處 

目前本署在推動汙水處理廠之放流水處理後回收製成

再生水再利用，建議於「37.廢（汙）水處理設施」項下新

增一細目為「再生水處理設施」。 

◎交通部觀光局 

（一）附件一，第 12頁項次 57戶外公共遊憩設施，有關「人

行步道、涼亭、公廁設施」，考量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林務局及本局所轄之國家風景區管理處、縣市政府、

大學、教育部體育屬等單位，皆有興建「人行步道、

涼亭、公廁設施」之需要，且實務上該設施屬公共設

施之性質，設置時並無相關核定計畫，建議予以保留。 

（二）有關「53.旅館」之「餐飲住宿設施」，依《觀光旅

館業管理規則》及《旅館業管理規則》之規定，「旅

館」僅分為「國際觀光旅館」、「一般觀光旅館」及

「一般旅館」，以往「餐飲住宿設施」係供特定對象

使用（例如教師會館），目前《發展觀光條例》已修

法刪除提供住宿行為必須辦理旅館或觀光旅館登記

之相關規定，因此未來將不會有特定對象使用之「餐

飲住宿設施」，建議予以刪除。 

◎交通部鐵道局（書面意見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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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21.運輸設施」細項中請增列「大眾捷運系統及

其設施」。另有關「軌道研究中心」建議於「行政設施」

內容許使用。 

◎經濟部礦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容許使用項目項次 60「礦石開採及其設施」之細目「其

他在礦業上必要之非固定性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」，因

相關設施有可能固定性設施，建議刪除「非固定性」文字，

修正成「其他在礦業上必要之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」。 

◎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

有關刪除項次 21運輸設施之細目「航空站」，據了解

目前「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」中，「航

空站」之認定規模為本島 30公頃、外島 15公頃，考量現

行小於 15公頃之航空站有 4座，未來可能遭遇有無法可適

用之情形，建議規劃單位再予考量。另外，「重大公共設

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準」之面積應如何計算，請規劃

單位再予釐清。 

◎交通部 

（一）本次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4頁項次 21運輸設施細目「纜

車系統（遊樂區纜車除外）」之說明欄文字有所誤植，

建請修正。 

（二）有關「17.水源保護設施」之「水文觀測設施」，將

經濟部及交通部並列為主管機關，其範疇為何？ 

◎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（草案）將郵政局所及郵

件處理場列入項次 26 通訊設施容許使用項目之細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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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分，惟該項目下多為電信相關設施，與本公司實務

執行需求不相符。 

（二）本公司土地除營業郵局及郵件處理場所使用外，尚有

郵政訓練所、電腦備援中心、機械修護廠、物料倉庫

等相關使用項目，若未保留郵政相關設施細目，將產

生前述設施認定之疑義，建議原為《非都市土地變更

編定執行要點》所列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郵政相關設

施應予保留，或併入「郵政局所及郵件處理場」修改

為「郵政局所、郵件處理場及郵政相關設施」。 

◎交通部公路總局 

有關「22.運輸及服務設施」之說明欄提到部分設施屬

依業別區分，是否需調整其細目名稱，本局建議維持原名

稱。 

◎經濟部工業局 

有關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九條規定，經核定規劃

之用地使用」，建議予以保留，原因如下： 

1.產業創新條例第三十九條所規定之使用屬於複合

型之使用，其餘容許使用項目無法涵蓋，例如目前

擬規劃之醫療服務園區。  

2.因應未來未知新興產業之需要，目前營建署所列之

容許使用項目可能無法對應。且未來產業將如何變

化無法預知，因此難以將其細目一一列舉。 

◎經濟部商業司 

有關「47.日用品零售及服務設施」之「營業及辦公處

所」，先前已提供相關資料，但本次會議資料並無修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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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背景說明：  

1.依經濟部 99年 7月 2日經能字第 09904604120 號

解釋令：「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」第 26 條第 1 項

規定，加油站得設置之附屬設施，其中「汽機車簡

易保養設施範圍」包括「汽機車電池充電與更換服

務設施」。  

2.承上，加油站設置「汽機車電池充電與更換服務設

施」須按經濟部 90 年 5 月 1 日(90)經能字第

09004609840 號函釋示：應檢附相關證件向直轄

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申請核准「營運設施變更」配

(設)置事宜。  

3.營建署 107 年 9 月 28 日召開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

管制相關事宜第 10 次研商會議」，有關現有立即

有需要在非都市土地等用地增設充換電設施等加

油站附屬設施部分，依主席建議：請中油公司另洽

內政部地政司研議因應，而 111年 4月 30日(草案)

實施後之新型設施需求，始需納入國土計畫之土管

項目。  

（二）現況說明：  

現有加油站設置前提，仍受「加油站設置管理

規則」第 13 條第一項嚴格限制，需先有「地下儲

油槽」、「具不可倒退計數表之流量式加油機」、

「營業站屋」主要設施後，始得申請其他設施(含

加電或充換電等設施)，考量未來加油站可能逐步

轉型為全站皆為加電站方式來經營，故建議國土計

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可在 28.油(氣)設施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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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，建議新增「加電站」細目，以符合政府政策要

求及加油站未來轉型為加電站經營等規劃趨勢。  

（三）建議（草案）新增修訂細目內容： 
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(草案) 

容許使用項目 細目 中央機關 直轄市或縣市級機關 

28.油(氣)設施 加電站 經濟部 經濟發展(工商發展)(產

業發展)(建設局) 

◎交通部中央氣象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議程資料第 9 頁之 04.農作產銷設施項下建議增列

細目「氣象觀測站」。 

（二）議程資料第 12頁之 17.水源保護設施/細目-水文觀

測設施項內建議增列「氣象觀測站」，以符氣象觀

測跨域應用基礎設施之需求。 

（三）議程資料第 13頁之 25.氣象設施項下「氣象觀測站、

地震測報站、海象觀測站、水文觀測站」建議修改

為「氣象觀測站、地震觀測站、海象觀測站、雨量

觀測站」。以上本局前已提案，並經國立成功大學

107年 5月 18日「國土計畫相關子法制諮詢小組期

中報告書」列入修改(詳該報告書第 49 頁/表 2-3

報告書-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各使用項目整

併情形/23.氣象設施項下)。 

◎交通部航港局（書面意見） 

經考量會議資料附件一、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則

(草案)第 21項「運輸設施 - 助航設施」，除民航需求外，

本局權管航路標識 (如：燈塔、燈杆、雷達標杆)亦為此使

用項目範疇，爰建議於該項之「說明欄」增列「航路標識 (燈

塔、燈杆、雷達標杆等及其他經航政機關公告之標識 )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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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相關說明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依現行規定，沼氣發電應附屬於畜牧設施中，不得單

獨設置。 

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會議資料第 5頁「容許使用項目」之「名稱」修正

對照表格，將「廢棄物回收貯存清除處理設施」修

正為「廢棄物處理設施」，建議應配合廢清法文字，

修正為「廢棄物清理設施」。 

（二）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7頁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（草案）」之容許使用項目「36.廢棄物處理設施」，

建議修正為「36.廢棄物清理設施」。有關「36.廢

棄物處理設施」細項之「事業廢棄物回收貯存設

施」、「事業廢棄物清除處理設施」，建議修正為

「事業廢棄物清除貯存設施」「事業廢棄物處理設

施」。 

（三）建議將畜牧糞尿資源化處理設施納入各類土地容許

使用項目細目，以及將畜牧業沼氣發電納入綠能設

施容許項目內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提之意見： 

1.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參考本署訂定之容許使用

項目及細目新增、保留或刪除的評估原則，訂定一

明確時間，儘快將其所擬之農業相關容許使用項目

具體內容提供給本署，以利後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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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制規則之擬定。 

2.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名稱若調整，可能涉及後續需

再予解釋其內容為何，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若需

調整現行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名稱，應說明其調

整、整併方式。 

3.有關沼氣發電是否獨立於畜牧設施之外，將再與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及經濟部能源局討論。 

4.有關「各種農業改良物及試驗場地及設施」是否調

整為「38.行政設施」之細目，考量「各種農業改

良物及試驗場地及設施」可能面積較大，且性質與

其他行政設施較為不同，建議再予評估，並請行政

院農業委員會提供其分布區位及規模。 

5.有關「農田水利設施」，就土地使用之角度而言，

其與水利設施較無區別，若其有獨立為一容許使用

項目之理由，或有別於既有水利設施之特殊性（除

主管機關不同之外），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提供具

體之細部內容。 

6.有關「農業科技園區設施」，本署將再予評估。 

（二）有關原住民族委員會所提新增項目或細目之意見，

「原住民族傳統祭儀場所」將配合新增，「原住民

族傳統耕作慣俗使用」及「原住民族傳統獵寮使用」

則需再予評估是否符合本署所訂之項目及細目新

增、保留或刪除的評估原則。 

（三）有關經濟部能源局所提之意見： 

1.有關「綠能設施」，其與「再生能源設施」之內容

高度重複，基於本署訂定之評估原則，建議還是將

其刪除，若係該設施之面積限制問題，將於後續擬

定各設施之容許使用情形時再予處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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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有關「天然氣輸儲設備」之說明欄文字、「輸油(氣)

管線及相關設施」及「儲油設備」，本署將配合修

正。 

（四）有關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之意見： 

1.有關「電線桿」，後續評估以相關解釋函釋的方式

來處理，而非將其納入條文中。 

2.有關「電力設施」是否納入水利用地之容許使用項

目，將入案作為後續相關規定之討論議題。 

3.有關使用許可之相關說明，並非表示該設施不論規

模皆應申請使用許可，後續將再修正相關文字。 

（五）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提之意見： 

1.有關「15.自然保育設施」及「16.生態體系保護設

施」是否予以整併，本署將尊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

林務局之意見。 

2.有關工作站、分站、駐在所、護管所及其單身宿舍

是否認屬「行政設施」，建議與現行制度之容許使

用方式相同。 

（六）有關本署下水道工程處所提之「再生水處理設施」，

將配合新增。 

（七）有關交通部觀光局所提之意見： 

1.有關「人行步道、涼亭、公廁設施」，將保留為「57.

戶外公共遊憩設施」之細目，並依交通部觀光局之

意見酌予調整其說明欄文字。 

2.有關「餐飲住宿設施」，本署將配合刪除。 

（八）本次會議資料將現行「道路鐵路港灣及其設施」拆

分為「道路及其設施」、「鐵路及其設施」及「港

灣及其設施」，請交通部協助確認其是否妥適。 

（九）有關經濟部礦務局所提之「其他在礦業上必要之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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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定性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」，本署將配合修正

為「其他在礦業上必要之工程設施及其附屬設施」。 

（十）有關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提到現行有 4座 15公頃以下

之航空站，未來國土計畫容許使用項目係針對新設

之設施，不影響既有設施是否列入容許使用項目

中。另外，「重大公共設施或公用事業計畫認定標

準」之面積計算方式為該計畫核定面積，若為擴大，

則需將擴大及既有面積合併計算。 

（十一）有關交通部所提之意見： 

1.有關「纜車系統（遊樂區纜車除外）」之說明欄文

字，將配合修正。 

2.有關「氣象觀測站」是否納入「水文觀測設施」中，

考量「氣象觀測站」並不屬水源保護相關設施，建

議不予納入，而是於後續擬定各設施之容許使用情

形時，評估「氣象觀測站」得於各國土功能分區分

類中使用。 

（十二）有關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之意見，考量現

行民營之郵遞相關公司不需特別列為一容許使用項

目即可設立，後續將評估是否有保留郵政相關設施

為容許使用項目之必要性。 

（十三）有關交通部公路總局所提「22.運輸及服務設施」

之細目維持原名稱，本署將配合辦理。 

（十四）有關經濟部商業司所提之「營業及辦公處所」，

考量其名稱調整後涉及相關解釋函需重新發布，為

利制度順利銜接，因此沿用現行細目名稱。若經濟

部商業司針對該細目名稱調整有具體建議，可再提

供給本署參考，後續本署也將再與經濟部商業司討

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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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十五）有關經濟部工業局所提之「依產業創新條例第三

十九條規定，經核定規劃之用地使用」，考量其內

容不明確，且細目無法列舉，後續將難以評估其容

許使用情形，建議經濟部工業局將其細目之性質界

定明確。 

議題二：有關容許使用項目、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及

訂定原則是否妥適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需明列

鄉（鎮、市、區）級單位？ 

◎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戶外公共遊憩設施：（附件一，第 7頁及第 12頁）項

次 57： 

1.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議增列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

部觀光局。 

2.原屬公用事業設施之「人行步道、涼亭、公廁設施」

將納入本項次（附件一，第 7頁），則該公用事業

設施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—內政部營建署，應一併

納入；另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之容許使用

項目「戶外公共遊憩設施」係由交通部觀光局建議

新增，本局刻正研提修正現行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

執行要點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建議增列交通部觀

光局。 

◎經濟部 

有關「26.通訊設施」之「輸送電信設施」，其主管機

關是否為經濟部建請再予釐清。 

◎本署下水道工程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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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「37.廢（汙）水處理設施」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

級主管機關，建議增列水利局。 

◎科技部 

有關「52.生物科技產業設施」，建議刪除本部為其目

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◎文化部 

有關「39.文化設施」之「其他文化設施」，漏列其直

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主管機關，建請修正。 

◎行政院環境保護署(書面意見) 

（一）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7頁容許使用項目「36.廢棄物處

理設施」，因「廢棄物清理法」中規範事業廢棄物

清理督導及輔導權責為該事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

（如農業廢棄物、工業廢棄物、醫療廢棄物等分屬

行政院農業委員會、經濟部及衛生福利部等），故

建議「事業廢棄物回收貯存設施」及「事業廢棄物

清除處理設施」等 2項細目，建議修正主管機關為

「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」(例如經濟部、內政

部、科技部、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及行政院農業委

員會等部會)，以符合法令權責規範。 

（二）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8頁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(草案)」容許使用項目「37.廢(污)水處理設施」，

倘係指生活污水之處理設施，其主管機關應為內政

部，倘為事業廢水之處理設施，則主管機關應為其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諸如工業區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為經濟部、科學園區為科技部等。有關土地之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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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，不論是社區或工業區原即應考量開發後產生之

廢污水之處理，該廢(污)水處理設施之設置及廢污

水之處理之主管機關應係該開發區域之目的事業主

管機關，本署非廢(污)水處理設施之中央目的事業

主管機關。綜上，請刪除本署為中央目的事業主管

機關。另地方部分，建請一併刪除環保局，逕以地

方政府為統稱。 

（三）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11頁「國土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(草案)」，將本署列為容許使用項目「52.生物科

技產業設施」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，因依該項目說

明欄內容未涉及本署相關事項，且本署非為該「生

物科技產業設施」容許使用項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，建請刪除本署為該項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。 

◎教育部體育署 

有關「55.遊憩設施」及「56.戶外遊憩設施」之直轄

市或縣（市）級主管機關，在運動相關設施的部份，部分

縣市已成立體育局、運動局、運動發展局，建議予以增列。 

◎教育部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有關會議資料附件一第 12頁項次 56之「動物園」

細目之主管機關，於前次（107.7.17）會議紀錄已

列為「教育部及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」，本次會

議資料內容不同。經查現行 3座動物園之主管機關

依設立目的不同而有所不同（臺北市立動物園是臺

北市政府教育局；新竹市立動物園是新竹市政府產

業發展處；高雄壽山動物園是高雄市政府觀光局），

對於相對應之中央主管機關，建議依前次會議結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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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整為「教育部及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」。 

（二）另本部管轄所及之動物園，為依《終身學習法》及

相關規定依法設立者。 

◎交通部觀光局 

有關「動物園」之主管機關，建議教育部不要執著於

既有案例，考量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主管機關涉及其組內

分工，建議還是沿用現行機制。 

◎經濟部能源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容許使用項目、細目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權責及訂

定原則尚妥適。 

（二）有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是否需明列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級單位，無意見。 

◎經濟部礦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建議容許使用項目「採取土石」之中央主管機關增列

海洋委員會。 

◎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「文化資產保存設施」之實際內涵，指《文化資產

保存法》第三條所定各類有形文化資產及其相關保

存設施。 

（二）「文化資產保存設施」之細目名稱及內容： 

1.名稱：「各類文化資產及其保存設施」。 

2.內容： 

○1 古蹟、歷史建築、紀念建築、考古遺址、史蹟、

文化景觀及其保存區、保存用地、其他使用用地

或分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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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2 聚落建築群及其特定專用區。 

◎本部地政司 

（一）有關「52.生物科技產業設施」，為現行《非都市土

地變更編定執行要點》附錄二所列之項目，其主管

機關即為本次會議資料附件一所列之機關，但其備

註欄提到依其產業性質分別定其主管機關，因此不

代表被列為主管機關者即為所有生物科技產業設施

之主管機關。 

（二）有關各容許使用項目之直轄市或縣（市）級主管機

關，《非都市土地容許使用執行要點》附件一之附

註有提到「直轄市或縣（市）政府之組織編制及業

務劃分有不同規定者，以實際業務職掌之機關（單

位）為目的事業主管機關（單位）」。 

◎本署綜合計畫組 

（一）有關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所提「戶外公共遊憩

設施」是否增列內政部營建署及交通部觀光局為事

業主管機關建議，將再予評估。 

（二）各容許使用項目及細目所列之主管機關，原則上沿

用現行法規之規定，若有需要再調整者，將再與有

關機關協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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